附件2

关于《海南省财政厅会计和资产评估领域不予行政处罚清单（征求意见稿）》和《海南省财政厅会计领域从轻行政处罚清单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按照《海南省司法厅关于规范编制和实施减免责“四张清单”的函》要求，海南省财政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国务院令第287号）、《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的相关规定，草拟了《海南省财政厅会计和资产评估领域不予行政处罚清单（征求意见稿）》和《海南省财政厅会计领域从轻行政处罚清单（征求意见稿）》。现说明如下：
一、起草过程

2024年7月至8月，海南省财政厅借鉴北京市等兄弟省份经验，按照“过罚相当”原则，结合海南会计和资产评估领域的行业特点、监督现状和执法实际，以及会计和资产评估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危害后果、改正情况等因素，将2021年发布的《海南省财政厅市场主体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中相关领域免罚清单调整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和从轻行政处罚清单。后续将结合社会公众的反馈意见研究完善后，送海南省司法厅备案。
二、主要内容
不予行政处罚清单：拟对会计领域的“以未经审核的会计凭证为依据登记会计账簿或者登记会计账簿不符合规定”“未按照规定使用会计记录文字或者记账本位币”“未按照规定保管会计资料，致使会计资料毁损、灭失”等3项轻微违法行为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或者属于初次违法行为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以及资产领域的“资产评估机构未建立质量控制制度和内部管理制度，或质量控制制度和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和“资产评估机构未建立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制度，未按规定提取、管理和使用职业风险基金”2项，属于初次违法行为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相应明确不予行政处罚的适用条件、依据和相关法律条文。
从轻行政处罚清单：拟对会计领域的“未按照规定填制、取得原始凭证或者填制、取得的原始凭证不符合规定”“随意变更会计处理方法”等8项违法行为，相应明确从轻行政处罚的适用条件、依据、相关法律条文和从轻处罚幅度。


